
臺北市立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

101 學年度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

計畫名稱：101-1 精進工農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

壹、目的 
一、透過農業機構參訪，讓師生進一步瞭解農業產業特色、現況與未來發展。 
二、藉由參觀農業試驗機構現場，讓學生更進一步認識未來進路。 
三、經由參訪活動交流，激勵學生積極向上之學習態度。 

貳、辦理單位 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、實習處。 
二、協辦單位：園藝科。 

參、參訪師生 
綜合高中園藝技術學程 203 班及園藝科一年級智班，師生預計 68 人。 

肆、參訪地點 

一、單位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良場臺北分場（樹林區）。 

二、地址：新北市樹林區佳園路 3 段 253 號／電話：2680-1841。 

伍、參訪內容 

一、活動日期：101 年 12 月 1 日（周六）。 

二、活動時程 

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員 

08：30~08：40 松山工農校本部集合出發 園藝科/陳冠名主任 

09：20~11：50 參訪農業改良場 農業改良場解說員 

11：50~13：00 午餐 園藝科/陳冠名主任 

13：30~14：30 返回松山工農校本部 園藝科/陳冠名主任 

14：30 放學賦歸 園藝科/陳冠名主任 

 
陸、參訪注意事項 

一、依「學生生活管理辦法」說明，同學校外參觀一律穿著制服。 

二、請家長填妥家長同意書回條後，於 101 年 11 月 27 日（周二）前交由貴子弟繳回，由

班長彙整送回園藝科辦公室，本研習參訪活動採取鼓勵參與，同學若不克參加，請自

行於本學期寒假時完成花店及苗圃參訪，並於開學後第一周時繳交心得報告至任課教

師。 

三、參加同學須自行負擔保險費 40 元，午餐費 60 元，合計 100 元，另請自行準備雨具、

相機、零食、暈車藥及開水等物品。 
四、參訪活動交通費全由 101 學年度高職優質化 101-1-4 子計畫項下支應。 

        



家長同意書回條 
101 年 11 月 23 日 

敬愛家長您好： 

為使本科學生進一步瞭解農業產業的現況，進而瞭解農園作物栽培技術、品

種選拔與改良及相關農園產品處理與加工等，特定於本（101）年 12 月 1 日（週

六）由本科陳冠名主任、李家發老師與尤心玫老師等帶領同學，參訪農業試驗機

構－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良場臺北分場（樹林區）都會樂活農業體

驗暨試驗農場開放參觀日」活動，相關時程表請參閱附件 1 說明。 

 

本人子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綜高 203、園一智，座號：        號）  

對於此次參訪活動參加與否（請勾選） 

 

一、 參加，並依相關規定督促其遵守參訪研習注意事項，違者同意依校規處理。 

二、 不克參加，請簡述原因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+蓋章）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   日  

 

 



 【附件 1】 


